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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2023〕104 号 

 
 

关于开展 202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 

（上海）项目指南建议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基金”）指南征集

有关部署安排，为做好上海市 2024 年度联合基金指南建议遴选

编制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联合基金的实施内容，应注重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面向我

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重点围绕生物与

农业、环境与生态、能源与化工、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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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健康等领域，凝练前沿科学问题。指南建议内容应符合以

下要求。 

1、科学性。应围绕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

产业发展中的紧迫需求、行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提出，内容应聚

焦科学问题，提炼精准，特色鲜明，具备创新性；体现基础研究

特点，避免出现“开发”等非基础研究常用词汇；避免选取陈旧

或重复资助的研究方向，特别需要避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科

技部其他已资助项目的重复。 

2、规范性。应当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文字表述简明扼要、

高度凝练，避免出现语句不通顺、字词重复、丢字错字等问题。

每条指南建议研究方向选择一个科学部，并明确至少一个二级学

科代码。 

3、包容性。研究方向应体现上海市的需求、优势和特色，

且要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不出现明显限制性要素。 

4、安全性。指南建议需注重防范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科

技安全风险，遵循科研伦理准则。 

二、征集要求 

1、本次指南建议按照资助强度 260 万元/项（直接费用）、实

施期限 4 年进行征集。 

2、指南建议推荐单位应是在沪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

依托单位。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不支持个人单独报送。推荐名

额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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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由科技界和产业界共同围绕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需求凝练科学问题，提出指南建议。 

三、指南征集时间及方式 

1、本次指南建议征集统一采用邮件征集方式，请各单位通

过邮件（yuansq@caeshc.com.cn）进行申报，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本次指南建议征集提交截止时间到 2023 年 5 月 10 日。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抓紧组织遴选并认真审核报送。 

联系人及电话：袁硕颀  63875151—664 

 

附件：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指

南建议表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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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指南建议表 

 

指南名称  

指南方向所属领域 

生物与农业      新材料与先进制造 

环境与生态      人口与健康 

能源与化工      电子信息 

申请代码 选择一个科学部，并明确至少一个二级申请代码 

建议单位  

建议人 

职称 

             职称  

指南研究内容 文字表述简明扼要，原则上不超过三句话（50 字以内） 

建议理由和依据 
主要从行业领域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对上海支撑

作用或上海优势特色等角度阐述（限 300 字） 

研究基础 建议人及建议单位在该领域研究基础（限 200 字） 

本市该领域 

主要研究单位 

（1-2 家） 

本市代表性单位和研究团队（限 100 字） 


